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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健佰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监事会关于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

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了四川健佰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对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包括 2019年 12月

31日的资产负债表，2019年度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

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0年 6月 30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（报

告编号：上会师报字(2020)第 5715号）。

一、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基本情况

公司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

的审计机构。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

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。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如下：

1、由于健佰氏公司未能全面配合我们对健佰氏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

日金额为人民币 23,632,002.70元的存货实施全面的监盘程序，也无法实施替代

程序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因此，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存货以及

财务报表其他项目做出调整，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。

2、公司 2019 年度账面显示折价销售存货金额为人民币 12,353,601.14元，

对应的结转存货成本金额为人民币 81,409,930.29元，由于我们未能对此交易事

项获取到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因此，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此交易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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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会计处理进行调整，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。

3、由于健佰氏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变动，我们无法对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

日的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、其他应收款、预收账款、应付账款、其他应付账款实

施完整的函证、检查及询问等审计程序，截至审计报告日，健佰氏公司未能完整

提供相关的函证信息，且已发函部分回函率较低，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

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因此，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上述项目以及财

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做出调整，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。

二、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无法发表意见事项的说明

公司董事会出具了《董事会关于 2019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

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》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6月 30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

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公司《董事会关于 2019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

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3）。

三、公司监事会意见

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的《董事会关于 2019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

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》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：

1、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《董事会关于 2019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

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》无异议。

2、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反映公司实

际情况。

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，解决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

项及问题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

特此说明。

四川健佰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监事会

2020年 6月 30日


